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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26年2月28日（总第10024期）

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京建法罚（石建）字[2025]

第 630066 号） 北京盛隆住房租赁有限公司：2025 年 10 月 13 日

本机关对你单位涉嫌未按规定进行租赁企业备案一案予以立

案。经调查，你单位存在未按规定进行租赁企业备案的违法行

为。2025 年 12 月 2 日，本机关向你单位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编

号为京建法改（石建）字[2025]第 630240 号）,责令你单位自收到

《责令改正通知书》后 7 日内改正该行为，依法完成住房租赁企

业备案。2026 年 2 月 27 日经复核复查，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

按要求整改，逾期 7 日后仍未完成住房租赁企业备案，复核不合

格。根据证据材料中你单位签订的房屋管理服务合同、房屋租

赁合同，确认你单位已实际开展经营业务。以上事实有责令改

正通知书、复核记录、系统查询截图、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报告、北京市房屋管理服务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

证据为证。你单位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

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依据《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第六十七条第

一项、《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第七十一条和《北京市住房城乡建

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职权编码为 C1671200B040的裁量

基准的规定，拟决定给予你单位罚款 100000元，责令停业整顿的

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四十五

条的规定，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你单位无进一步陈

述、申辩的意见，本机关将调查终结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如

你单位有进一步陈述、申辩意见请于你单位自收到本《行政处罚

（事先/听证）告知书》后 5个工作日内提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六十四条和《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

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单位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如果要求举行

听证，请在送达回证中签注要求，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事

先/听证）告知书》后 5 个工作日内将书面申请交至本行政机关。

如果你单位逾期未提出听证要求，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本行政

机关现依法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京建法罚

（石建）字[2025]第 630066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联系部门：北京市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执法检查二科；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西街 66 号方地大厦

10 层 1002；联系人：冯艳萍；联系电话：010-68809065；邮政编

码：100043。 北京市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北京盛隆住房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韦龙：行政处罚

（事先/听证）告知书；京建法罚（石建）字[2025]第 630066号，2025

年 10月 13日本机关对北京盛隆住房租赁有限公司涉嫌未按规定

进行租赁企业备案一案予以立案。经调查，你单位存在未按规定

进行租赁企业备案的违法行为。2025年 12月 2日，本机关向你单

位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为京建法改（石建）字[2025]第

630240号）,责令你单位自收到《责令改正通知书》后 7日内改正该

行为，依法完成住房租赁企业备案。2026年 2月 27日经复核复查，

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按要求整改，逾期7日后仍未完成住房租赁

企业备案，复核不合格。根据证据材料中你单位签订的房屋管理服

务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确认你单位已实际开展经营业务。以上事实

有责令改正通知书、复核记录、系统查询截图、北京市房屋管理服务

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证据为证。你单位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北京

市住房租赁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依据《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

第六十七条第一项、《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第七十一条和《北京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系 统 行 政 处 罚 裁 量 基 准》中 职 权 编 码 为

C1671200B040的裁量基准的规定，拟决定给予你单位罚款100000

元，责令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七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你单

位无进一步陈述、申辩的意见，本机关将调查终结并依法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如你单位有进一步陈述、申辩意见请于你单位自收到本

《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六十四条和《北京市行政处罚听

证程序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单位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如果要求举

行听证，请在送达回证中签注要求，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事先/

听证）告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申请交至本行政机关。如果你

单位逾期未提出听证要求，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本行政机关现依法

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京建法罚（石建）字[2025]

第630066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我委经

多种方式均无法联系到你本人，你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请注意

查收上述《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履行法定义务。联系部

门：北京市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执法检查二科；地址：北

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西街66号方地大厦10层1002；联系人：冯艳萍；

联系电话：010-68809065；邮政编码：100043。

北京市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京建法罚（石建）字[2025]第

630065号）北京首望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11月12日本机

关对你单位涉嫌未按规定进行租赁企业备案一案予以立案。经调

查，你单位存在未按规定进行租赁企业备案的违法行为。2025年12

月4日，本机关向你单位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编号为京建法改（石

建）字[2025]第630241号）,责令你单位自收到《责令改正通知书》后

7日内改正该行为，依法完成住房租赁企业备案。2026年 2月 27日

经复核复查，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按要求整改，逾期 7日后仍未

完成住房租赁企业备案，复核不合格。根据证据材料中你单位签订

的房屋管理服务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确认你单位已实际开展经营

业务。以上事实有责令改正通知书、复核记录、系统查询截图、营业

执照复印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北京市房屋管理服务合同、房

屋租赁合同等证据为证。你单位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北京市住房租

赁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依据《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第六十七条

第一项、《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第七十一条和《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

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职权编码为C1671200B040的裁量基准的

规定，拟决定给予你单位罚款100000元，责令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单

位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你单位无进一步陈述、申辩的意见，本机

关将调查终结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如你单位有进一步陈述、申

辩意见请于你单位自收到本《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后5个工

作日内提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六十四

条和《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单位享有要求听

证的权利。如果要求举行听证，请在送达回证中签注要求，或者自收到

本《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后5个工作日内将书面申请交至本

行政机关。如果你单位逾期未提出听证要求，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本

行政机关现依法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京建法

罚（石建）字[2025]第630065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联系部门：北京市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执法

检查二科；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西街 66 号方地大厦 10 层

1002；联 系 人 ：冯 艳 萍 ；联 系 电 话 ：010- 68809065；邮 政 编 码 ：

100043。 北京市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北京首望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耿少华：行政处罚

（事先/听证）告知书（京建法罚（石建）字[2025]第 630065号），2025

年 11月 12日本机关对你单位涉嫌未按规定进行租赁企业备案一

案予以立案。经调查，你单位存在未按规定进行租赁企业备案的

违法行为。2025年 12月 4日，本机关向你单位下达责令改正通知

书（编号为京建法改（石建）字[2025]第 630241号）,责令你单位自

收到《责令改正通知书》后 7日内改正该行为，依法完成住房租赁

企业备案。2026年 2月 27日经复核复查，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未

按要求整改，逾期 7 日后仍未完成住房租赁企业备案，复核不合

格。根据证据材料中你单位签订的房屋管理服务合同、房屋租赁

合同，确认你单位已实际开展经营业务。以上事实有责令改正通

知书、复核记录、系统查询截图、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报告、北京市房屋管理服务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证据为

证。你单位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第二十

七条的规定，依据《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一项、

《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第七十一条和《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系

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职权编码为 C1671200B040 的裁量基

准的规定，拟决定给予你单位罚款 100000 元，责令停业整顿的

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四十

五条的规定，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你单位无进一步

陈述、申辩的意见，本机关将调查终结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如你单位有进一步陈述、申辩意见请于你单位自收到本《行

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后 5 个工作日内提出。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三条、六十四条和《北京市行政处

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单位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如

果要求举行听证，请在送达回证中签注要求，或者自收到本《行

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后 5 个工作日内将书面申请交至本

行政机关。如果你单位逾期未提出听证要求，视为放弃听证权

利。本行政机关现依法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

（京建法罚（石建）字[2025]第 630065 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我 委 经 多 种 方 式 均 无 法 联 系 到 你 本

人，你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请注意查收上述《行政处罚（事

先/听证）告知书》，履行法定义务。联系部门：北京市石景山区

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执法检查二科；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

八角西街 66 号方地大厦 10 层 1002；联系人：冯艳萍；联系电

话：010-68809065；邮政编码：100043。

北京市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罗辉、陈福平、罗远航：本委受理的申请人湖北省农业信贷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方 追 偿 权 争 议 一 案［（2025）武 仲 受 字 第

000001069 号］已审理终结，仲裁庭已于 2025 年 8 月 13 日作出裁

决，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5）武仲裁字第 000003910 号裁决

书。请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武汉仲裁委员会（地址：武汉

市江汉区范湖路 101 号富强国际大厦）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武汉仲裁委员会（武汉国际仲裁中心）

内蒙古赤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萨拉齐分公司（负责
人：邢其坤）：本机关依法向你收缴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

费。因无法联系你（单位），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土默特

右旗自然资源局责令限期缴纳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

决定书》等文书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具体内容如下：2013 年 12 月由你（单位）开发建设的凯旋

国 际 商 住 楼 项 目（22、23、24、29、31、33 号 住 宅 楼 、6#A 段 、7#A

段、7#C 段商业楼），建筑面积共 31591.49㎡。根据《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政府关于整顿规范全区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套费

收费标准和加强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第五条

之规定，你（单位）应按 20 元/㎡缴纳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配

套 费 ，应 缴 费 金 额 共 计 631829.8 元 。你（单 位）先 行 缴 纳 了 6#A

段 、7#A 段 、7#C 段 商 业 楼 、23 号 、24 号 住 宅 楼 ，建 筑 面 积 为

21916.17㎡的 10 元/㎡的配套费，仍应补缴剩余 10 元/㎡配套费

219161.7 元 和 剩 余 建 筑 面 积 9675.32 ㎡ 的 20 元/㎡ 配 套 费

193506.4 元，共计 412668.1 元。上述费用你公司至今仍未依法缴

纳。现限你公司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尚欠的城市市

政 公 用 设 施 建 设 配 套 费 肆 拾 壹 万 贰 仟 陆 佰 陆 拾 捌 元 壹 角

（412668.1 元）缴纳至土默特右旗财政局（缴纳方式为至土默特

右旗自然资源局 406 财务办公室现场缴纳，联系人吕瑞；联系电

话 ：0472-8808288）。如 未 按 时 缴 纳 上 述 费 用 ，以 该 笔 费 用 为 基

数从逾期之日起按每天 2‰缴纳滞纳金。如你公司不服本决定，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 日内向土默特右旗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土默特右旗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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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服务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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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创新融资风险化解模式，护

航海上风电产业发展
——融某租赁天津公司与上

海语某海洋工程公司等9被告船
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7月，融某租赁天津公司与

上海语某海洋工程公司订立《融资租赁
合同》，约定融某租赁天津公司以售后回
租方式出租用于海上风电作业的船舶
（自升式风电安装平台船），为上海语某
海洋工程公司融资3.46亿元，租期5年，
应付租金合计4.42亿元。同日，融某租
赁天津公司与黄某新、上海申某物流公
司、上海瀛某货代公司、上海鑫某钢铁贸
易公司、上海风某企业发展集团公司、黄
某新、蔡某英、上海贤某工程建设公司等
八被告分别签订《保证合同》《抵押合同
（房产）》《股权质押合同》《抵押合同（海
上风电安装设备）》，被告分别为其债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以房产、股权、海
上风电安装设备等进行抵押，抵押物均
办理了相关登记。融某租赁天津公司支
付融资款后，上海语某海洋工程公司逾
期支付部分租金后未再还款。为此，原
告融某租赁天津公司将上海语某海洋工
程公司等9被告诉至法院，提出包括支
付租金及逾期罚息逾3亿元，实现连带
保证、抵押、质押等11项诉讼请求。

【裁判结果】
2024年 4月，上海海事法院受理此

案。在法院主持下，原告和 9被告达成
了调解协议：原告同意减免部分租金及
罚息，各方确认债权金额 2.36亿元；债
权先通过涉案的风电平台安装船变卖
款进行偿还；针对 9被告的财产保全措
施将根据债权金额偿还进度进行逐步
解除。调解协议中还明确了各担保人

（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的责任承担方
式与顺序，若9被告违反协议，债权金额将
不再减免，且原告有权通过处置抵押物、
行使质押权、追索保证人等方式实现债权
并申请强制执行。上海海事法院于 2024
年 7月出具民事调解书，而后风电平台安
装船顺利售出，重新投入使用。

【典型意义】
海上风电项目投资大、周期长、设备

专用性强。海上风电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融资租赁的有力托举和支撑，同时
为分散大型项目的融资风险、保障债权实
现，实践中常设定多重、立体的担保组
合。上海海事法院经全面审查案涉当事
人约定的多元担保体系，确认立体化风险
缓释调解方案合法有效，并具有可执行
性，积极促成债务的分批次清偿，以及与
逐步解除财产保全措施相挂钩，既充分维
护了融资租赁企业的合法权益，又避免了
冗长的诉讼程序可能导致的资产闲置或

“企业猝死”。这场涉及十方当事人、诉请
金额超 3 亿元的纠纷，在 78 天内迅速审
结，以专业审判能力助推调解跑出“加速
度”，体现了人民法院主动回应海洋新质
生产力发展需求，用高质量司法服务助推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和决心。

【一审案号】（2024）沪72民初564号

案例二
精准界定勘探开发责任，服务

海洋能源科技创新
——某财产保险公司分公司与

新加坡某海事服务公司等代位求偿
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8年，某海洋地质调查局与新加坡

某海事服务公司，案外人某科技公司共同
在海南省西南方海域某处大陆架开展天然
气水合物（可燃冰）钻探及随钻测井项目。
其中，新加坡某海事服务公司负责钻探，某
科技公司负责随钻测井。项目运行过程
中，一口钻井在钻至海床以下近2000米深
度时发生卡钻事故，各方施救无果，并最终
导致新加坡某海事服务公司的下部钻具组
合和某科技公司的随钻测井设备落井灭
失。原告某财产保险公司分公司系某科技
公司的随钻测井设备的石油与天然气钻井
设备一切险保险人，其在支付相应保险赔
偿金后向法院提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之
诉，请求判令被告新加坡某海事服务公司
赔偿其损失840万元及利息。

【裁判结果】
海口海事法院认为，该案系各方当事

人在我国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范围内的
海洋资源勘探开发活动所引发的纠纷，由
海口海事法院依法管辖。被告新加坡某
海事服务公司与案外人某科技公司对于
浅层气等特殊海洋地质条件及其对钻探
作业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准备不足，处理
不当，在下部钻具组合设计，应急操作等
环节各自存在过错，对案涉卡钻事故的发
生、随钻测井设备的灭失及相应损失的发
生均负有一定责任。据此，该院一审判决
被告新加坡某海事服务公司赔偿原告某
财产保险公司分公司453万余元及相应利
息损失。当事人不服提起上诉，海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可燃冰是一种主要分布在深海海底

的新一代清洁海洋能源矿藏，其勘探开采
是我国当前海洋能源开发的重要方向之
一，具有高门槛、高风险及高专业化程度
和技术密集程度等特点。本案中，海口海
事法院深入分析案涉事故原因，准确认定
相关当事方的权利义务及过错，详细论述
了无人深潜器、水下信息传输等前沿海洋
开发装备、技术的功能作用以及对各方责
任的影响，展现了海事法院对于处理复
杂、高危海洋环境下的海事侵权案件的专
业司法能力。该案对于海洋开发案件的

办理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体现了海事司
法在保障我国海洋领域内资源开发，服务
海洋科技创新，海洋能源产业和新质生产
力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审案号】（2021）琼72民初168号
【二审案号】（2024）琼民终485号

案例三
依法区分技术开发风险，保障

海洋装备自主创新
——宁德某实业公司与某海洋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海洋设施设计建
造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宁德某实业公司作为买方，某海洋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卖方，双方于2020年
签订《宁德深远海养殖平台项目（“宁某1
号”）设计建造合同》及多份补充协议，约
定卖方设计、建造并交付全国首座半潜式
深海养殖平台“宁某 1 号”，合同总价
7499.98万元。2023年 7月，平台在宁德
四礵列岛指定海域完成安装定位及升降
试验，等待最终验收。同年7月 24日，为
防范台风“杜苏芮”，平台工作人员撤离。
后平台因受损严重而沉没。宁德某实业
公司向某海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发出解
除合同通知，要求返还已付款项并赔偿损
失。因双方就是否解除合同、违约责任、
损失承担等产生争议，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厦门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合同

兼具技术开发、建造与买卖的混合属性，
“宁某 1 号”作为首座半潜式深海养殖平
台，属新型海洋装备，其设计建造具有技
术开发合同特征，存在不可预见的研发风
险。平台在交付前因受损全损，属技术开
发风险现实化，并非因某海洋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违约所致。据此，该院确认合同解
除，判令某海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返还已
支付合同价款，对于宁德某实业公司主张
的配套费用、管理费、违约金等损失，因其
未能证明系某海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违
约造成，故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双方
均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该案系深远海养殖平台设计建造纠

纷，人民法院在裁判中充分考量深远海养
殖平台作为新型海洋装备的创新风险，明
确区分技术开发风险与合同违约责任，依
法确认研发失败风险由当事人合理分担，
实现了技术创新风险的分摊，避免对创新
主体苛以过重责任，体现了司法对海洋科
技创新的包容与保障。判决同时厘清了
混合型合同中技术开发、承揽、买卖等多
种法律关系的识别与适用规则，对类似海
洋工程装备纠纷具有示范意义，亦提示涉
海企业在参与海洋新质生产力项目时，应
合理预见并约定技术风险分担机制，完善
保险与担保安排，以有效防控创新过程中
的法律与商业风险。该案倡导了鼓励海
洋科技自主创新的价值导向，是海事法院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服务保障海洋新质生
产力的生动实践。

【一审案号】（2024）闽72民初585号
【二审案号】（2024）闽民终992号

案例四
高效实施海事请求保全，保障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上海某进出口公司申请海

事请求保全案

【基本案情】
2024年 4月 9日，上海某进出口公司

以指示提单持有人身份向巴拿马籍“S”轮
船舶经营人主张提货，但“S”轮船舶经营
人以其与案外航次租船承租人存在其他
航次的运费、滞期费纠纷为由，将船舶停
靠在大连长兴岛锚地，拒绝进港卸货。上

海某进出口公司遂向法院申请扣押该
轮。经查，“S”轮运载了约 27万吨、价值
10亿余元的原油，船舶经营人拒绝靠泊交
付货物将严重影响某大型石化企业的生
产经营和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且当
时海面风力6级，该30万吨巨型油轮长时
间滞留在海上易发生重大安全风险，需及
时稳妥化解。

【裁判结果】
大连海事法院收到扣船申请后迅速

行动，依照平等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原
则，依法审查证据并要求申请人提供足额
担保，于2024年4月10日作出扣押船舶文
书，与海事局、外事部门等密切配合，第一
时间组织力量前往锚地扣押“S”轮。前往
锚地过程中，承办法官经多次沟通后成功
说服外籍船长配合中国法院的执法工
作。船舶顺利进港靠泊，船载原油在我国
港口安全卸载。原油卸载期间，涉案相关
纠纷在国内外当事人之间快速成功化解，
大连海事法院依法及时解除船舶扣押并
退还担保。当事人送来“雷霆出击公正执
法，办案高效司法为民”的锦旗，表示对法
院工作的尊重和肯定。

【典型意义】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之一，

原油的跨境运输主要通过海运完成。保
障原油运输安全和贸易通畅对推动实现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
事法院坚持严格公正司法，做实依法平等
保护，保全办案行动迅速，扣解船舶规范
有序，防范重大风险意识突出，以专业、高
效的司法服务，及时化解油轮海上重大安
全风险、保障原油顺利交付，引导各方当
事人就系列纠纷达成和解，为服务保障原
油海上运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坚实
的法治保障。

【一审案号】（2024）辽72财保28号

案例五
“小切口”解决“大问题”，促推

保税燃料油行业发展
——某船舶燃料公司与某航运

公司、某材料公司船舶物料和备品
供应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4年，某材料公司法定代表人闻

某某代表案外人五某公司将“Y”轮以 200
万美元卖给巴拿马某航运公司。2020年，

“Y”轮业务员代表某航运公司，通过某材
料公司传真号码与某船舶燃料公司签订
供油合同，某船舶燃料公司向“Y”轮供应
保税燃料油346700美元。后某材料公司
代某航运公司向某船舶燃料公司支付部
分款项，“Y”轮业务员在某船舶燃料公司
对账凭证上加盖船章确认欠款284480美
元。其后，某船舶燃料公司以某航运公司
确认欠款，“Y”轮业务员缴纳社保及办公
均依托某材料公司、某材料公司系船舶实
际经营人为由提起诉讼，请求某航运公
司、某材料公司支付燃油费 284480美元
及利息。

【裁判结果】
宁波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供油合同

履行与我国具有最密切联系，本案应当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某船舶燃料公
司已举证证明某材料公司及某航运公司
存在人员、业务及财务混同，可以认定两
公司存在人格混同，判决某航运公司、某
材料公司连带支付某船舶燃料公司燃油
费 284480美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一审宣
判后，各方就判决履行达成和解协议并实
际履行。

【典型意义】
船用燃料油是推动国际航运业发展

的关键能源，其加注成本和效率是一国港
口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浙
江）自贸试验区大力提升以油品为核心的
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推动宁波舟山港
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全球前四的燃料油加

注港。在审理该起保税燃料油欠款纠
纷中，宁波海事法院全面查明案件事
实，准确适用法律，综合考虑“Y”轮所有
权变更和实际经营船舶情况，认定国内
外关联公司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人
保税燃料油企业合法权益，责令国内关
联方就国外单船公司拖欠的燃油款承
担连带责任，有力维护了供油企业合法
权益。后该院总结全国海事法院类案
裁判，与该自贸试验区内的供油企业开
展普法座谈，并提供《保税燃料油供应
业务诉讼风险提示》，从审理案件的“小
切口”入手，探索解决产业发展的“大问
题”，助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
商环境、助推中国港口国际竞争力实现
进一步提升。

【一 审 案 号】（2022）浙 72 民 初
1990号

案例六
明确海上平台法律属性，保

障深远海牧场建设
——正某公司诉珠海横某公

司等海难救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珠海横某公司所有的深海智能养

殖平台“湾区某某号”在从大连拖至珠
海过程中发生事故。珠海横某公司与
正某公司陆续签订救助合同、拖带协
议、安装工程合同，由正某公司对“湾区
某某号”进行救助、拖带进港并在指定
海域定位安装网箱作业。正某公司完
成作业后，珠海横某公司未足额支付相
关费用。正某公司起诉要求珠海横某
公司及其母公司北京中某公司连带支
付相应费用及违约金。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湾区

某某号”自身不具备航海能力，不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三条规定的船
舶，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
一百八十一条关于“非永久地和非有意
地依附于岸线的财产”的定义，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百七十二条
第二项规定的财产，因此对海上养殖平
台的救助属于海上救助。珠海横某公
司未依约支付救助费、应急拖带费、安
装费，构成违约，北京中某公司作为唯
一股东，未证明珠海横某公司财产独立
于北京中某公司的财产，两公司应连带
支付救助费、应急拖带费、安装费及违
约金或利息。案件一审生效。

【典型意义】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开拓，涉及
海上养殖平台的纠纷逐渐显现。对于
海上养殖平台是否属于船舶，存在一定
争议。广州海事法院结合具体案件中
海上养殖平台的情况，依法认定海上养
殖平台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
法》第三条规定的船舶，但属于该法第
一百七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财产，所以
对海上养殖平台的救助仍属于海上救
助。人民法院通过案件审理，结合法律
规定和海上养殖平台具体情况，针对深
远海洋牧场建设中出现的海上养殖平
台法律属性等新问题，给出司法解决方
案，为完善海洋牧场建设、经营等相关
法律法规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 审 案 号】（2023）粤 72 民 初
882 号

案例七
联动化解系列重大事故纠

纷，护航海上风电行业健康发展
——某海洋科技公司等海上

风电作业平台台风事故系列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2年 7月 2日凌晨，受台风“暹

芭”影响，登记在某海洋科技公司名
下的海上风电作业平台“福某 001”
轮在阳江闸坡海域抛锚防台时遭遇
强风巨浪，发生走锚事故，先后触碰
附近海上风电场多个风机设施，最
终船体断裂沉没。因船舶全损，某
海洋科技公司向广州海事法院起
诉，请求判令某财产保险公司及分
公司支付该船的船壳保险赔偿金。
因船舶触碰风电场风机设施造成损
失，某新能源发电公司等原告分别
向广州海事法院提起7宗诉讼，请求
某海洋科技公司等当事人赔偿风机
等设备设施损失。同时，因船舶打
捞救助产生费用纠纷，某海洋工程
公司、某海事咨询公司向广州海事
法院起诉，请求某海洋科技公司等
当事人支付海难打捞救助的相关费
用。上述系列纠纷共 10宗案件，诉
讼标的额高达12.6亿元人民币。各
方当事人围绕船壳险保险赔付、海
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分配、触碰损
害和海难救助赔偿等问题存在较大
争议。

【裁判结果】
广州海事法院就上述船壳险、

触碰责任、海难打捞救助费用等 4
宗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服，上诉至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坚持以案件为中心，多次
复盘案情，围绕海上风电平台属性、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适用等核心法
律问题深入研判，确立了“船壳险赔
付+多案联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基 金 按 比 例 受 偿 ”的 整 体 调 解 思
路。坚持以整体化解为目标，将船
东获赔的保险纠纷和船东对外赔偿
的各类纠纷一并处理，多次向各方
释明海事司法鉴定成本、周期及风
险，推动各方同意采用同一损失计
算方法并交叉校验，确定合理损失
数额。创新调解方式，针对海上风
电企业预期过高、观望调解的情形，
法院适时向受损企业发出调解建
议，最终引导相关主体就在海事赔
偿责任限制基金内赔偿和比例分配
达成共识。以行业治理为导向，在
签署调解协议时同步组织风电企
业、保险公司和海事律师开展“海洋
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专题交流
座谈，共同研判行为发展风险并提
出对策建议，切实为“蓝色引擎”注
入司法动能。

【典型意义】
发展海上风电是促进能源结

构调整、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举措。海上
风电项目施工环境复杂，呈现一事
故多纠纷、受损面广、损失额高等
特征。该系列案深刻反映了新型
海洋产业（如海上风电）在跨领域
发展进程中涉及法律问题的复杂
性。在该系列案处理过程中，两级
法院突出案前研判、案中沟通、案
后延伸，成功联合调解“福某 001”
轮事故纠纷系列案，妥善平衡事故
责任方和受损方的合法权益，助力
风电企业快速回笼资金，有力提振
海上风电产业投资和保险承保信
心，促推我国海上风电行业整体水
平提升，为进一步提升海事审判效
能、护航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
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审案号】（2025）粤 72 民初
806 号 、（2025）粤 72 民 初 3168 号 、

（2025）粤 72 民初 3195 号、（2025）粤
72 民 初 3196 号 、（2025）粤 72 民 初
3197号、（2025）粤72民初3198号

【二审案号】（2024）粤民终 1980
号、（2024）粤民终 4894 号、（2024）粤
民终7019号、（2024）粤民终7014号


